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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美法学教育存在诸多差异 ,其中 ,培养对象和培养方法的不同至少可

以突显中国“法官型”人才与美国“律师型”人才两种培养模式的特点。首

先 ,需要说明的是 ,在这里 ,并不是说中国的“法官型”人才培养模式仅培养

法官 ,美国的“律师型”人才培养模式仅培养律师 ,而只是基于传统法官和现

代律师之知识结构和功能角色有别 ,象征性地以此冠名而已。然而 ,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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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模式的确对中美两国的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起到了塑形的作用。

对之展开比较分析 ,意在阐明 ,中国应适当地借鉴美国的“律师型”人才培养

模式 ,对自己的“法官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必要的矫形。

二、中美法学教育培养对象之比较 :“单一型”人才 v.“复合型”人才

因培养对象的不同 ,美国“律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侧

重对“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而中国“法官型”人才培养模式则偏向于对

“单一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一)美国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美国法学院培养对象的主体是 J . D. 学生 ,而要成为 J . D. 学生 ,至少

必须已有一个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的学历 ,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实际工

作的经验。可见 ,在美国 ,凡取得 J . D. 学位者 ,可成为一个“复合型”的法

律人才 ,即至少经过了本科阶段非法律专业的训练 ,再加上攻读 J . D. 学位

期间三年的法律修习 ,具备了两种学科的专业知识。对“复合型”法律人才

的培养肇始于美国 ,现仍以美国为典型 ,可谓是美国“律师型”人才培养模式

的一大特色。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一个

案件除了涉及法律规定之外 ,还有事实问题 ,对不同类型案件之事实的理

解 ,往往需要不同行业和学科的专业知识。这不但关乎案件真相的查明 ,而

且将影响各方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对法律价值的判断。由此 ,在法制发达和

成熟的美国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 ,一个好的律师必然是对某一类

案件“术业有专攻”者 ;也就是说 ,其必须是熟悉法律知识并通晓与该类案件

有关的其他学科和行业专业知识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当然 ,美国的“复合

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并非只适用于培养律师 ,该模式对其他应用型和研究

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也同样适用 ,因而 ,其为美国法学院普遍的人才培养模

式。

美国“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并非偶然 ,它根植于美国法律

体系、法制观念以及法学教育的特质。

首先 ,“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与美国法律体系的“唯实主义”倾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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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合性。无论较之大陆法系国家 ,还是较之其他英美法系国家 ,美国法律

体系受法律现实主义理念的影响最深。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

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就是最好的概括。法律现实主义推崇实践理性 ,

虽然相信法律规则或原则有助于预测法律实施的结果 ,但同时认为单凭法

律规则或原则无法推出最后的判决 ,法律过程应以追求“结果正义”为目标。

其间 ,价值判断和社会政策定向必不可少。然而 ,在法律现实主义者眼里 ,

法律价值本身是相对的 ,社会政策也是多元的 ,需要运用法律之外的知识对

它们加以判断和定向。概言之 ,在美国 ,惟有“复合型”法律人才 ,才能得心

应手地操弄法律这一社会控制的“工具”。再从文化根基上看 ,美国是一个

移民国家 ,也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具有多元的文化 ;同时 ,美国又是一个强调

个人自由的国家。相应的 ,在美国 ,作为法律过程之目标的“结果正义”,也

无定式 ,就像一张普洛透斯的脸 ,变幻无常。鉴此 ,对“结果正义”的解释 ,绝

非仅有法律知识者而能为之 ,必然涉及各个学科的不同视角 ,惟有“复合型”

的法律人才 ,才能与之相配适。

兹选择主要用以解决州际法律冲突的美国现代冲突法为例。美国现代

冲突法也许是最能体现美国法律体系特征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美国 ,传统

的冲突法一直建立在法律实证主义理念基础之上 ,其发展颠峰为 1934 年出

版的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然而 ,伴随着上世纪 20、30 年代美国的现

实主义法律运动 ,美国开始了激烈的冲突法革命 ,破旧立新之后产生的美国

现代冲突法 ,采取的无一不是“社会政策定向”的法律选择方法 ,以追求“实

体正义”为目标 ;而且 ,迄今为止 ,从整体上看 ,这样的冲突法立法例在世界

上绝无仅有。在美国现代冲突法中 ,最具实践影响力的是 1971 年出台的美

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该重述确立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一种灵活的

法律选择方法。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法律 ,必须综合各种要素进行“社会

政策定向”。而在这样的“社会政策定向”过程中 ,如缺乏从经济、社会、文

化、政治等多元视角的分析和论证 ,就难有说服力。

其次 ,“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与美国崇尚法制的观念具有对应性。

美国是世界上最尊奉“法治”的国家 ,对法律的社会职责推崇备至。这可从

美国人的“好诉”之风中得到佐证。既然在美国人看来 ,法律人是“社会医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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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非“法律工匠”,那么就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视界。一个法律人只通

法律 ,不懂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机理 ,犹如一个医生只知病症 ,不明病理那

样。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曾指出 ,“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和社

会学 ,那么他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而用美国律师布朗的话来说 ,则是

“一个只懂法律的人 ,只是一个十足的傻汉而已”。① 在美国 ,法科学生日后

肩负的社会重任 ,要求法学院必须将他们培养成为“复合型”的法律人才。

对此 ,博登海默的理解是 ,“甚至在提高专业能力较为严格的法律教育专业

阶段 ,也必须始终提醒学生注意 ,法律乃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它绝不

存在于真空之中。法学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 ,能够被封

闭起来或者可与人类努力的其他分支学科相脱离”;“法律制度所应得到的

尊严和威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

对其所服务的社会的责任感的性质与强度。”②

最后 ,“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与美国对法学“职业教育”的定位具有

相因性。一方面 ,美国法学教育界普遍认为 ,法律是一种渊博的社会之学 ,

接受法学职业教育的学生必须具有比较成熟的思想和心智、较强的分析能

力以及一定的社会阅历。而法科学生应具备的这些素质一般需经过前置性

的其他学科教育与训练 ,方能成就。另一方面 ,法学职业教育本身具有狭隘

性 ,不加克服 ,容易造成与其他行业的失和。法科学生入学前未经非法律学

科教育的熏陶 ,不足以弥补该缺陷。对此 ,庞德的解释是 ,“纯粹职业上的训

练 ,容易促成各种事业或行业间的猜忌、误会与狐疑。这是社会秩序最严重

困难的根源 ,人类大都习于一种特殊的行业 ,而以此来判断事物。假定这种

行业纯粹从狭隘的本行业立场来训练 ,则每个人将根据自身的打算估算他

人 ,而不能领悟其他方面的问题和理想。此在各种行业均无例外。教育对

于这些猜忌、误会与狐疑 ,具有巨大的融化功能。教育愈是通博 ,融化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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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愈大。”③

就法学研究而言 ,“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已成为美国法学与其他学

科交叉之研究异军突起的根本动力。一个之前已受过非法律学科正规训练

的法科毕业生 ,在步入学界后 ,必然会把各种非法律学科的专业知识尤其是

分析方法带入法学研究。于是 ,在美国 ,“如今 ,几乎普天之下都接受的一个

观念是 :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才能够最充分的理解法律制度。”④既

然如此 ,许多法学交叉学科始创并勃兴于美国 ,也就不足为奇了。且不论人

们熟知的美国法经济学学科在世界上居于“执牛耳”之地位 ,在国际法领域 ,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美国法学院一些具有国际关系理论及政治学、经济

学、社会学及哲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又开创了一个“国际法的国际关系理论

分析”新学派。该学派不但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的交叉学科 ,而且因当

代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 ———新现实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和建构主

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本身就源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 ,没有这

些第一层面 (国际关系理论)和第二层面 (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乃至第

三层面 (哲学)学科的功底 ,就根本无法深入开展“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

之交叉学科的研究。目前 ,“国际法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学派在美国方兴

未艾 ,无人能及 ,正乃美国法学院当年造就的“复合型”法律人才 ,现在充分

显现了学科交叉之优势所致。

(二)中国的“单一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法学院的本科生通常直接来自高中毕业生 ,传统的“法学硕士”研

究生也多为法学本科学位获得者。目前 ,这两类法科学生仍然构成中国法

学教育的主体。法律本科生和“法学硕士”研究生攻读的学位虽有等级之

别 ,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多只专修法律 ,没有非法律学科的学历教育

背景 ,姑且称之为“单一型”法律人才。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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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把这些“单一型”法律人才归入“法官型”人才培养模式 ,是因为 ,

传统上 ,法官通常需要解决其受理的各种案件 ,而这些案件可能涉及不同行

业和不同学科的知识。鉴此 ,不能假设一个法官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通

的“全才”,法官只要精通律法 ,并具有实践的常识 ,即可胜任。至于案件的

事实 ,应由当事双方举证 ,有时或可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这似可与国际贸易

实践中跟单信用证审单原理一比 ,由于跨国交易的货物种类数不胜数 ,如规

定银行职员审单时必须判断提单项下的货物与信用证的规定事实上相符 ,

无异于苛求他们必须拥有涉及各种货物的专业和行业知识。有鉴于此 ,国

际支付惯例历来采取的是“单证表面相符”的审单原则 ,只要核定提单上对

货物的文字记载与信用证的规定相符 ,审单员就已尽到了职责。

不难理解 ,这种“单一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与大陆体系的特点相契合。

传统上 ,大陆法系偏好法律实证主义理念。而法律实证主义者以追求“形式

正义”为目标 ,他们所关注的是“分析法律术语、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相

互关系”; ⑤并“试图把明确性、稳定性、一致性和非冗性等逻辑限制置于权

威性法律资料之上 ,企望发现基本法律概念、基本法律范畴以及基本法律定

理。”⑥亦即 ,法律实证主义主张 ,法律是一个自主的体系 ,法律过程是一个

超经验的逻辑推理过程 ,其间 ,在很大程度上可拒绝对价值观念和社会政策

等外在因素的考虑。极端的情形是坚持“恶法亦法”的观点 ,在技术上对恶

法照用不误。因此 ,在大陆法系国家 ,对法律人非法律知识乃至实际经验之

要求 ,得以轻释。

中国不但具有大陆法系的传统 ,而且在当下中国的法律实践中 ,除了需

要假借法律现实主义 ,徇私枉法 ,大搞司法腐败之外 ,在其他通常情况下 ,

“概念主义”大有被发挥到极致之势。在中国的司法界 ,一种司空见惯的做

法是 ,法官在断案时 ,最好有现成的法律规定 ;没有现成的法律规定 ,希望能

找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没有这样的司法解释 ,如能找到最高人民法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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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注 ①引书 ,第 123 页。

转引自张文显著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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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Ε Ε Ε审判工作座谈会记要等 ,也可 ;而且对于诸多法官来说 ,这些规则

是越具体越好。

兹以中国的冲突法为例。中国现行冲突法属于欧洲传统冲突法体系 ,

而欧洲传统冲突法可能又是与法律实证主义渊源最深的一个法律部门。首

先 ,作为欧洲传统冲突法始祖的意大利“法则区别说”,就源于罗马法复兴时

代的后注释法学派 ,极具“概念主义”之形态。传承的结果 ,现在 ,欧洲冲突

法几乎全由范围 (事实) 、连结点、准据法、系属、系属公式以及先决问题、识

别、反致、法律规避、公共秩序保留、强制性规则等术语构件堆砌而成 ,其基

本价值取向为“冲突正义”,即保证法律选择的稳定性、一致性、可预见性以

及连续性、系统性。由此 ,只要熟悉上述术语 ,在解决了先决问题、识别、反

致等具有高度技术性的法律问题之后 ,依照传统冲突规则中固定空间连结

点的指引 ,就可找到适用于案件的准据法。除非遇到法律规避、公共秩序保

留、强制性规则等例外情形 ,否则 ,根本无需考虑该准据法适用之结果是否

符合“实体正义”的要求。如此“机械”、“盲目”地选择法律 ,被认为是在玩弄

一场纯法律概念的“游戏”。在这一过程中 ,看不出对非法律知识有多大的

需求。

然而 ,无论是从提升法律实践还是法学研究之水平的需要来考虑 ,中国

都应逐步放弃“单一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 ,借鉴美国的“复合型”法律人

才培养模式。

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法律对社会生活的

干预程度和范围 ,按理应甚于自由主义盘踞的西方发达国家。然而 ,如上述

及 ,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因各种缘由 ,“概念主义”泛滥 ,这是一个反常

的现象。无疑 ,今后 ,中国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将日趋复杂 ,因此而生之法

律问题所涉其他学科和行业的专业知识与一般常识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于是 ,这些法律问题要得到公正、有效的解决 ,将愈加有赖于兼具法律和非

法律专业知识及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 ,中国法律体系发展本身 ,

也要顺应世界潮流 ,更多地将法律规范置于社会过程之中 ,即法律过程必须

寻找“形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平衡点。而当中国法律体系中“纸面上的

法”和“实践中的法”之配色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时 ,对“复合型”法律人才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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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也势必越来越甚。再者 ,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进程 ,法律

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 ,在诸多法律服务领域 ,美国等“复合型”法律人

才显然比中国的“单一型”法律人才更具“比较优势”。跨国法律服务业的激

烈市场竞争 ,也将对中国现行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产生促变作用。

另从中国的法学研究状况来看 ,总体而言 ,“单一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已妨碍了中国法律学者合理知识结构的建立 ,不利于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

叉 ,进而成为制约中国法学学术水平提高的一大瓶颈。依此而论 ,也需加大

步伐引入“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机制。当然 ,这不是说中国法学界一贯

对其他学科采取“临床隔离”的做法 ,笔者只是想厘清两种不同的概念 :当

下 ,中国的法学研究虽然也在广泛地触及其他学科 ,然则 ,多仅仅是应用到

其他学科的知识而已 ,不是严格意义上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两个学科

真正交叉的判断标准是 ,其将形成不同于传统法律分析的独特范式。正如

以经济分析国际法的情形那样 ,可分为两种情形 : ⑦一是以经济学的“知识”

说明国际法的具体问题 ,可称为“国际法中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law) 。例如 ,各国反倾销法规定 ,外国产品低价销售对生产

同类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 ,构成倾销。对此处何为“同类”产品的界

定 ,就需要运用经济学的知识 ;二是以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国际法的制度和

原理 ,此乃“国际法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

例如 ,以博弈论分析 GA T T 法律体制的产生等。在后一种情形下 ,只有那

些曾经有过非法律学科训练的法律学者 ,才能深入开展法学与其他相关学

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工作。试想 ,如波斯纳不是一个文学士 ,何以在法律与文

学研究领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

对此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 ,认为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单一型”法科毕业

生 ,日后在从事法学研究的过程中 ,可以边干边学 ,照样能掌握其他学科的

知识。无可否认 ,像波斯纳那样 ,通过自学经济学终成法经济学大师这样的

例子并非没有。然而 ,就多数人而言 ,“先天不足 ,后天难补”,世界上有许多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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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就的法经济学学者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竟都有受过经济学专业学历

教育的背景。推而广之 ,对于法科学生的非法律学科训练 ,其“任务却必须

放在法律工作者理论专业的非法律部分去完成。”⑧

实现中国法学教育从“单一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向“复合型”法律人才

培养模式的转变 ,应当采取的一个关键措施是 ,废除现行的法学本科教育制

度。如此“釜底抽薪”的结果 ,还可消灭“单一型”的“法学硕士”和“法学博

士”。因为 ,没有了法学本科生 ,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法学硕士”,剩下的就

只有需大力发展的“法律硕士”。中国的“法律硕士”相当于美国的 J . D. ,

限非法律本科毕业生报考 ,他们升入法学院后 ,再经过系统的法科训练 ,最

终可造就成为“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与此同时 ,只要将中国法律专业硕士

研究生的培养层次简化为“法律硕士”一个品种 ,他们中的一些人继续攻读

“法学博士”学位 ,培养出来的就不可能是单一法科血统的法律人才。

目前 ,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实务部门 ,仍有不少人青睐从“法律”到“法

律”的那些“法学硕士”,乃至从“法律”再到“法律”的那些“法学博士”,视具

有非法科教育学历背景的“法律硕士”以及“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为“半

路出家”,这种观念亟待改变。应当看到 ,当前 ,中国的法科毕业生已进入供

大于求的时期 ,尤其是那些培养质量低下的法律院系本科毕业生 ,终成“滞

销产品”。当下 ,逐步放弃现行本科法学教育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此外 ,

确立以“法律硕士”为主体的法学教育体系 ,也将推动中国法律院校师资水

平的提高。因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法律硕士”研究生 ,对法学

院教师本身就构成一种挑战。其中最简单的挑战是 ,为了不被这些“不同来

路”的学生轻易“问倒”,法学院的教师就必须不断地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

并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

三、中美法学教育培养方法之比较 :“公断型”人才 v.“偏执型”人才

在培养方法上 ,美国“律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注重

对“偏执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而中国“法官型”人才培养模式则偏向于对“公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⑧ 引自注 ①引书 ,第 5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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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一)美国的“偏执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在诉讼中 ,律师的角色是 ,无论案件事实如何 ,作为当事一方的代理人 ,

应为该方极尽辩护之责 ,而不能迁就当事另一方的诉求。正因如此 ,在中

国 ,现在仍有民众不解律师的这一独特角色 ,视其专为“坏人”辩护者。可

见 ,“偏执型”法律人才可以律师为代表 ,故将此类人才的培养归入“律师型”

人才培养模式。

在美国法学院 ,主导性的教学方式为“案例讨论”。从美国法学教育的

发展史来看 ,最初 ,在美国法学院盛行的也是教师“课堂讲授”教学法。然

而 ,因该教学方法具有教条性和呆板性 ,难以适应判例法实践的需要 ,1870

年 ,朗代尔出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之后 ,开始大规模地引入案例教学法。

之后 ,对案例教学法的批评虽然不绝于耳 ,但至上世纪 20 年代 ,案例教学法

终在美国法学院得到普及 ,从那时起到现在 ,案例教学法一直成为美国法学

教育的主流方法。应该说 ,案例教学法是美国培养“偏执型”法律人才的熔

炉。

从培养对象来看 ,美国法学院 J . D. 学生参与案例讨论 ,容易形成带有

“偏执”色彩的对抗性辩论。如前所述 ,这些 J . D. 学生均受过非法律学科

的专业训练 ,与中国法律本科生相比 ,无论是在知识结构上 ,还是在自主分

析能力上 ,抑或在社会经验上 ,均具优势。因而 ,他们更容易从各自的角度 ,

对案件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缘此 ,哪怕是在普遍重视案例教学法的英美

法系中 ,也数美国法学院采用案例教学法的比重最大 ,学生积极参与的“讨

论型”特色最鲜明。与英国比对 ,英国的法律本科教育对象也是高中毕业

生 ,顾及他们的知识结构尚比较单一、分析能力有待培养以及社会阅历仍属

有限等因素 ,英国的法学教育与大陆法系有些相似 ,比较重视系统讲授 ;即

便采取案例教学法 ,也带有教师主导下的案例“分析”之色彩 ,这些英国学生

本科毕业后从事律师职业之前 ,仍需经过律师学院或律师协会的培训。

从教学过程来看 ,首先 ,在美国法学院 ,预习是“案例讨论”教学法必不

可少的环节。如课前不预习 ,对案情茫然不知 ,则在讨论时 ,只能做一个尴

尬的旁观者。这与教师主导的“课堂讲授”教学法不同 ,在中国法学院 ,学生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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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预习 ,照样能够听懂教师授课的内容。由此可见 ,美国法学院学生课前预

习的必要性 ,事实上要大大高于中国法学院的学生。无疑 ,多了一个预习的

环节 ,就多了一个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 ,为了做

到在案例讨论时有备而来 ,在预习的过程中 ,不但得熟悉案情 ,而且必须发

现问题 ,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事实上 ,这样的预习过程就是一个

独立思考的过程 ,容易产生独立见解。

其次 ,美国案例教学所选取的典型案例多包含着对立的意见。在这些

成案中 ,除了作出判决的“多数法官意见”(majority opinion)之外 ,还附有其

他法官的“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以及虽认同多数法官的判决结果

但不同意其分析的“并存意见”(concurring opinion) 。对于这些案例 ,在课

堂讨论过程中 ,教师通常不预设对与错的标准 ,学生们可自由发表各种各样

的意见。即便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可能使人陷入困惑 ,但适度的困惑可以

激发学生进行深入思考的欲望 ,似有先“浑水”,后“摸鱼”之功效。而中国法

学院不同 ,教师课堂“授业”是关键的教学环节 ,学生容易充当被动接受者的

角色 ;同时 ,要求教师所授应为法律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因“三

基”具有公认性 ,于是就少有学生置疑。显然 ,通过“课堂讲授”教学方法 ,难

以使学生养成“偏执己见”的思维和能力。

再次 ,在美国法学院 ,案例讨论往往采用苏格拉底式方法。该方法的特

点是 ,在课堂上 ,教授扮演“智者”和“批判者”的身份 ,不断地向学生发问 ,挑

战学生的看法 ,引导和激发学生自己进行概括和推理 ,并就各种不同的观点

展开激辩。实际上 ,此乃教师要求学生做到 :“如果你想知道 ,就必须发挥你

自己的聪明才智。你必须用自己的论据。通过你自己的探询来解决问

题。”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讨论方法不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而且可

促使他们在自己探求的基础上 ,与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交锋 ,展开攻防训

练 ,以不断地充实和深化自己的观点。可见 ,作为案例教学法的具体手段 ,

苏格拉底式方法是训练法科学生“偏执型”分析能力的一种利器。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⑨ 引自 J . Eager , The Right Tool for the Job : The Effective Use of Pedagogical

Methods in Legal Education , Gonz aga L aw Review , Vol. 32 , 1996 , p .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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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案例教学法可培养学生个性化的思维方式。经过该教学法的训

练 ,学生就不会盲从教师及他人的观点 ,努力锻造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

法律的能力 ,使自己感觉正在为自己累积独有的法律知识 ,并在头脑中形成

具有个性化的法律观。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评价的那样 ,对法律的个性化

理解 ,致使学生学会了“对看似有效和普适的东西提出质疑 ,培养坚忍不拔

和不断探索的精神 ;以及对重要情势经深思熟虑作出决断后起而行的能力

和意愿。”�λυ显然 ,这样的个性化思维乃“偏执型”法律人才的根本标示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 ,晚近 ,在案例教学法的基础上 ,美国法学院又发展出了

另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有不少弊端 ,其中一

个主要弊端是容易被简单化 ,一些教师要求学生花大量的时间了解成案的

事实和判决 ,但课堂讨论的结果 ,不过只是从中总结出一些法律规则 ,被学

生讥讽为形同幼儿园小孩在玩“藏球”游戏 ,从而使案例教学法沦为一种既

达不到训练学生解决问题能力之目的 ,又无效率的教学方法。而“问题教学

法”的基本过程是 ,先由教师设计出若干跨多个案例和法规的关联性问题 ,

其类似于律师、法官、法律顾问等面临的一个复杂诉讼和非讼案件。然后 ,

教师将这些问题布置给学生 ,令他们在课外准备解决的方案。其后 ,学生们

再把他们准备的不同方案拿到课堂 ,在教师的引导下展开讨论 ,探讨如何最

终解决问题之道。显见 ,“问题教学法”涵盖了案例教学法的所有要素 ,但是

有所超越。较之前者 ,“问题教学法”除了要求学生使用更多的分析技巧之

外 ,更加强调培养学生自己寻找答案的能力 ,而不是仅仅达到读懂别人在成

案中如何发现答案之程度即可。�λϖ 此乃“问题教学法”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

也是一种更为强化的“偏执型”法律人才训练方式。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伦曾断言 ,“以其由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过程 ,案例

教学法要比讲授法更接近普通法的天性”。�λω 通过案例教学法培养出来的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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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E. M. Morgan , The Case Method , J ournal of L egal Education , Vol. 4 ,

1952 , p . 387.

参见注 ⑩引文 , 第 404～406 页。

转引自注 ③引文 ,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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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型”法律人才 ,的确与英美法系的传统具有相合性。

英美法系法律推理的形式和方法偏重归纳法 ,在法律的思维方式和运

作方式上 ,英美法系运用的是“区别技术”( distinguishing technique) ,讲究

从体系庞杂 ,缺乏系统性的诸多案例中提炼出规则。法律推理的归纳法首

先要求得有提炼规则的能力 ;而对于当事一方的代理人而言 ,更是进一步要

求其必须具有提炼和证明对己有利之规则的能力 ,这恰恰只有“偏执型”法

律人才方能胜任。此其一。

其二 ,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 ,在判例法国家 ,法律规范的弹性本来就比

较大。在美国 ,法律现实主义理念影响所及 ,法律过程应考虑价值取向和社

会政策 ,以期实现“结果正义”,这就使得法律规范的弹性更大。实体法律规

范的高弹性 ,为“偏执型”法律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空间。

最后 ,从程序法来看 ,英美法系采取“当事人主义”,在两造的“对抗式”

诉讼中 ,法官处于相对消极的地位 ,律师则更为主动 ,通过“交叉辩论”等方

式 ,充分展现对己方当事人有利的代理意见。何方律师的辩护越有力 ,其观

点得到法官采信的可能性就越大 ,故有人称之为律师之间高度专业化的“决

斗”。这样的程序更容易使律师养成“偏执”的强悍作风 :有理时 ,当然“得理

不饶人”;无理时 ,也要“强词夺理”。在美国法学院 ,法学职业教育的目标恰

恰就是要培养学生能够“像律师那样思维”,包括具有“偏执型”的分析能力。

再以美国现代冲突法为例。按照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规定 ,侵

权行为应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州的法律。至于如何判断最密切联系地 ,

该重述开列了七项自由裁量的要素 :州际和国际体制的需要 ;法院地的相关

政策 ;有利益的其他州的相关政策和它们在决定特定问题上的相关利益 ;对

正当期望的保护 ;特别法律领域的基本政策 ;结果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一

致性 ;以及认定和适用所选择的法律的简易度。而且 ,对这些要素的列举是

“开口式”的 ,即如有需要 ,还可增加。在具有如此弹性的框架内 ,对于一个

州际侵权纠纷 ,当原告律师发现某一个相关州的法律对己方当事人有利时 ,

得从这七个方面 ,竭力论证案件与该州有最密切的联系 ;相反 ,如被告律师

发现另一相关州法律对己方当事人有利 ,也得从这些方面 ,想方设法反向论

证该另一州才是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之地。不难发现 ,在同一弹性原则下 ,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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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不同法律选择结果的可能性越大 ,原被告律师各执一词的张力也越大 ,

即各自的“偏执性”也越强。

需要澄清是 ,在中国法学教育界 ,存在一种误解 ,认为美国法学教育是

一种职业教育 ,因而其只适合于培养律师等应用型人才 ,而不适用于培养研

究型的人才。其实 ,案例教学法主导下练就的“偏执型”思维能力 ,同样也适

合于学术研究。据此 ,美国法学职业教育可谓具有“双重功能”,在培养应用

型法律人才的同时 ,又可“联合生产”学生们日后从事创造性学术研究所需

的“偏执型”分析能力。证此最有说服力的情形是 ,美国法学院的师资多来

自职业教育培养的 J . D. 毕业生 ,很少是具有学术教育型背景的 S . J . D. 。

S. J . D. 倒成了只有外国留学生选择攻读的专有学位产品。事实上 ,经过

“偏执型”人才培养模式训练的法科学生 ,日后在从事学术研究时 ,已然是

“本性难移”。于是 ,美国的法学研究便带有了相当浓厚的“偏执型”色彩 :首

先 ,美国法律学者往往富有“批判性”,推崇对现行理论的置疑和挑战 ;然后

是主张学术研究的“唯一性”,鼓励有破有立 ,各自阐发独立之见解 ,乃至“异

端邪说”;最后是“不妥协性”,面对别人的批评指正 ,仍将极力捍卫自己的观

点。在这样的学术对阵和攻防过程中 ,可以不断填补自己学说的缺漏 ,但在

基本观点的固守上却决不退让。

美国法学研究“偏执型”学术风格也体现在学术成果的形式上。在美国

的法学学术成果中 ,真正意义上的专著是对自己在某一法学学科或法学研

究领域创造性学术思想的系统阐述 ,此类专著多为“开宗立派”的大作。不

能成为这样的大家者 ,至少应对所从事研究领域的有关具体法律问题富有

“管见”;而且在“偏执型”学术研究方式下 ,这样的“管见”亦多属穷掘深挖的

“洞见”,其合适的载体是“专论”。如在同一研究领域有一系列的“管见”兼

“洞见”,就表现为多篇“专论”,愿意将它们穿裰起来 ,便可成为宽泛意义上

的另一类专著。按照中国时下通行的学术成果标准 ,这类专著只能被降格

为“论文集”。

美国法学研究“偏执型”学术风格的养成 ,与其社会科学研究盛行“科

学”的方法有关。最明显的例子是 ,在社会科学中 ,美国的经济学是一门

“硬”科学。目前 ,在美国经济学界 ,相当一部分学者具有理工科的教育背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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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数理的方法、博弈的方法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而经济学

的方法又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 (包括法学)渗透 ,以致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

学帝国”。在法学领域 ,美国不但秉承了西方国家视法学为“科学”的传统 ,

而且比之其他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法学是一门可以与自然科学等量

齐观的“科学”,那么从事法学研究就应当有穷极科学真理的“偏执”精神。

追根溯源 ,美国学术研究 (包括法学研究)的此等“偏执”作风 ,乃美国人

追求“独树一帜”(unique)之文化使然。

(二)中国的“公断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在诉讼中 ,法官扮演着不偏不倚的“中立者”角色 ,对于当事双方的不同

意见 ,不能偏听偏信 ,必须综合加以分析 ,然后做出“公断”。凡与这种“法官

型”功能角色同类者 ,即为“公断型”法律人才。

“公断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与大陆法系的传统具有相合性。大陆法

系的法律思维更多地呈现出演绎的特征 ,即从现存的立法中找到可适用的

法律条款 ,再将其与事实相联系 ,最后推论出必然的结论。如前所述 ,大陆

法系偏向法律实证主义理念 ,以追求“形式正义”为主要目标 ,立法“概念主

义”色彩浓厚 ,法律适用强调“明确性、稳定性、一致性和非冗性”。简言之 ,

就是在大陆法系 ,给定的法律规则必须得到忠实执行 ,伸缩余地不大 ;倘若

偏离既定的法律规则大做文章 ,可能会被视为学法不精。在中国 ,因受传统

文化的影响 ,法律实施更容易走中庸之道 ,乃至无原则地“和稀泥”。

对“公断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课堂讲授”教学法不可或缺。大陆法系

历来重视对法律理论的概括 ,所培养的“公断型”法律人才就是要精于“分析

法律术语、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相互关系”;相应的 ,在大陆法系 ,“法学

教育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 ,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学

教育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

析。”�λξ既然如此 ,对于蕴含在庞大法典化法律体系之中的基本法律原理 ,由

具有研究积累及实务经验的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系统的讲解 ,比之学生自学 ,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λξ 原文出自[意 ]卡佩里蒂等合著 :《意大利法律制度》,转引自沈宗灵著 :《比较法

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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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透彻 ,也更有效率。

在中国法学院 ,经常有人主张大量地引入案例教学法。倘若这样的主

张得到实施 ,案例教学法的弊端将暴露无遗。�λψ 其结果 ,就根本不可能适应

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中国法律实际。细究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方面 ,案例教学法过于重法律思维 ,轻法律知识。以“案例讨论”为主

要方法的“法学教育不是教授法学知识 ,而是涵养法律思维。无论教授了多

少实定法的知识 ,也无法追赶上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速度。”�λζ对于英

美法系 ,庞德的这一论断可能具有相当大的适用性。因为要从浩如烟海的

判例中找出法律规则 ,有时犹如大海捞针 ,不具备很强的法律思维 ,就难有

作为。应该说 ,案例教学法“重法律思维 ,轻法律知识”的特点 ,与英美法系

更重“过程”而非“实体”的传统也是一致的。然而 ,知识毕竟是方法的载体 ,

知识过于薄弱 ,方法也难见发达。在美国 ,案例教学法自确立时起 ,一直遭

到诘责的一点是 ,其可能过于注重学生法律技巧的培养 ,从而忽视了他们法

律知识的掌握。通常而论 ,只通过对数量有限的案例进行讨论 ,习得一门课

程的法律知识 ,肯定具有不系统性。而在中国 ,一个法科毕业生不具备宽厚

的法律知识 ,就难以胜任将来成文法项下的法律实务工作。换言之 ,案例教

学法无法培养出与中国法律体系相配适的“公断型”法律人才。

另一方面 ,案例教学法过于重个性 ,轻共性。为了保持法律应有的稳定

性 ,哪怕是在判例法国家 ,也存在大量的比较公认的法律规则。然而 ,采用

“案例讨论”教学法 ,鼓励学生怀疑一切 ,以批判性的思维各抒己见 ,难免会

使人对那些公认的法律规则产生疑惑。如前所述 ,适度的疑惑诚然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但过犹不及 ,过度的疑惑也会令那些在创新问题上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学生无所适从 ,陷入迷乱。因此 ,在美国一些非顶尖的

法学院 ,可以非常明显地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 ,“案例讨论”教学法可使少数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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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案例教学法弊端的讨论 ,详见 D. D. Garner , The Continuing Vitali2
ty of the Case Method in the Twenty2First Century , B ri gham Young Universi t y Educa2
tion and L aw J ournal , 2000 , pp . 31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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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类”学生的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展示 ,但这是以普通的学生被“边缘

化”为代价的。另者 ,如前所述 ,“案例讨论”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个性化

的思维 ,但这种思维方式如被滥用 ,就会无法使大家对法律规则的归纳和解

释形成必要的共识。倘若一个法律实践者处处“剑走偏锋”,就可能会不断

地办错案 ,其责任就不是一个学者事先作出“舛误之处 ,在所难免”之类的声

明 ,就可了事。毋庸多析 ,案例教学法所滋生的“重个性 ,轻共性”之弊端 ,可

称得上是大陆法系培养“公断型”法律人才之大敌。

毫无疑问 ,培养“公断型”法律人才的应有之意并非产出那些“高分低

能”者。中国法学教育不但要强调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 ,也要有效地训练

他们应用法律知识的能力。“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应当并举 ,任何有助

于法律职业思维训练的教学方法 ,中国法学院都应尝试 ,比较成熟的案例教

学法自在其内。但是 ,中国的案例教学法与美国的做法仍应有所区别 :美国

的“案例讨论”是对抗式的 ,相互争论的焦点是何为对案件最适用的规则 ,训

练的是学生“偏执型”的分析能力 ;而中国的案例教学法严格来说不是“案例

讨论”,而是“案例分析”,其主要探讨如何将现行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案

件的问题 ,着重培养的是学生“公断型”的能力。因受既有法律规则的框定 ,

这些供分析的案例往往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 ,即便交由学生讨论 ,通常也无

达到各种观点相互对抗之效果 ,难以做成美国式的“案例讨论”课。最明显

的例证是 ,美国法学院测试学生的多为“案例讨论型”考题 ,教师一般不预设

固定的答案。最有代表性的试题是 ,给出一个案例 ,要求考生作答 :假设考

生充当原告代理人 ,应如何提出并支持诉求 ;接着 ,假设考生担任被告代理

人 ,应如何进行抗辩 ;最后 ,假设考生扮演法官的角色 ,又该如何裁断此案。

不同的是 ,中国法学院的考题多为“案例分析”题 ,实际上只要求学生充当

“法官”,意在考察学生发现可以何种法律规定解决纠纷的能力 ;而且 ,对这

样的案例题 ,教师一般事先已备有用以评分的标准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 ,在中国 ,“公断型”人才培养模式只适用于法律职业教

育 ,即培养应用型的法律人才。相反 ,对于研究型的法律人才 ,则应采取“偏

执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同样 ,对于中国的法学研究 ,也应提倡“偏执型”的研

究风格。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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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在中国 ,设置法律本科和“法律硕士”类别的学位 ,其目的主要在

于培养应用型的法律人才 ,其中供有司法实践经验者在职攻读的“法律硕

士”学位 ,更是如此。应用型法律人才主要是运用实定法 ,对于这类人才的

培养 ,教师应围绕现行的法律制度讲授原理 ,更加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

而不是脱离法律规定的实际空谈理论 ,尤其是不应过多地兜售自己的“学

说”。然而 ,在中国法学院 ,时常可以听到本科生、“法律硕士”研究生 ,尤其

是在职攻读“法律硕士”学位的学员抱怨教师的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就

此 ,多少反映了“公断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与“偏执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的错位。这样的错位更加明显地体现在不少法律院校对“法学硕士”的培养

上。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法学教育人才奇缺 ,“法学硕士”的培养任务主要为

各法律院系输送师资。显然 ,当时 ,对他们施以“公断型”法律人才培养模

式 ,是适当的。但时过境迁 ,现在 ,“法学硕士”毕业生主要从事的是法律实

务工作 ,但中国的许多法律院校仍然沿用旧制 ,继续以“偏执型”法律人才培

养模式加之 ,在培养模式的使用上 ,难免有张冠李戴之嫌。

反之 ,在任何国家 ,博士研究生多应深造成为研究型人才。无疑 ,对于

博士研究生 ,应采用“偏执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使之朝着做高深学问的方

向努力。然而 ,不应混淆的是 ,此处并不是鼓励中国博士生的培养也应采用

美国培养 J . D. 学生的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本质上仍属职业教育的方

法 ,而非学术教育的方法 ,只不过案例教学法可“联合生产”出“偏执型”分析

能力而已 ;申言之 ,“偏执型”分析能力固然可从案例教学法中获得 ,但也可

通过其他教学法加以训练。就此 ,绝不能将“课堂讲授”与“填鸭式”教学方

式划等号。通过对“课堂讲授”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再增加其他切实有效的

训练方法 ,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可达到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目的。例

如 ,在“课堂讨论”中引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讨论方式 ,或许在“偏执型”分

析能力的培养上 ,对中国法科学生可起到与美国“案例讨论”教学法异曲同

工之效。

众所周知 ,法学在推动大陆法系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因如

此 ,法国著名比较法学者达维德称大陆法为“法学家法”。在大陆法系 ,法典

编纂和立法的理论基础需由法学家构建 ,通过修法使法律不断适应社会发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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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的理论准备工作 ,通常也由法学家来完成。同样 ,就中国法律学者而

言 ,他们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充当实定法注释者的角色 ,其更为重要的使命应

是 ,通过理论研究 ,不断地为发展立法提供理论依据。因此 ,中国法学研究

应当是“偏执型”的 ,各种对立的观点应得到充分的阐发和交锋。只有这样 ,

才能明辨立法的利弊得失 ,俾便立法者作出准确的判断。

再以冲突法为例。冲突法学可谓是包含着最多争议的一门法学学科。

数百年来 ,该学科自名称起就无定见 ,遑论大到层出不穷的学说 ,小到针对

一个概念和具体制度的不同理论 ,纷繁复杂。但反观依传统硬性冲突规则

之法律选择实践 ,其司法过程却相当简单。该“一繁一简”的情形表明 :在学

术研究上 ,冲突法学需要各种“偏执”的理论 ,在相互论争中 ,不断地寻求理

论上的突破 ,并为立法者选择最优的冲突规则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然而 ,

无论立法采用什么样的理论 ,一旦定制 ,传统的冲突规则便表现出了强烈的

“概念主义”色彩。只要对这些硬性冲突规则以及相关的术语和制度作出准

确的解释 ,即可完成法律选择的过程。鉴此 ,从应用的角度考虑 ,对于冲突

法课程的教学 ,则应突出对本国既定规则之原理的解释 ,而不必继续过多地

纠缠于各种各样的学说。

然而 ,从研究方法来看 ,与美国强调法学为“科学”不同 ,中国的社会科

学 (包括法学)研究历来具有重视“人文”方法的传统。同时 ,在传统文化的

影响下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方法往往又与“中庸”哲学相结合 ,法学

也不例外。于是 ,在西方学者看来 ,影响中国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是 ,主张

“在任何领域内都没有先天注定的规律存在 ,但只要适当的礼教与风俗规范

能被遵行 ,正义与和谐就能维系。正因这个缘故 ,有人认为 ,中国人始终未

能按照西方的模式 ,以先天性因果法则为基础建立一套科学观。”�λ{时至今

日 ,在中国法学界 ,占据主流的仍然是此类“人文”方法主导下的“公断型”研

究 ,不少著述立论中庸 ,四平八稳 ,一团和气 ,缺乏“惟我独尊”的学术霸气。

这些中庸的理论看似八面玲珑 ,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但往往既非对新学说的

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 :“法官型”人才 v.“律师型”人才

�λ{ 引自[英 ]丹尼斯 ·罗伊德著 :《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 ,新星出版社 2005 年

版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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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也非对各种既存理论的再发展 ,以致产生 1 + 1 > 2 之神效 ;充其量不

过是对各种现有的观点进行简单的综合和加工而已 ,所从事的多为重复性

的研究工作。

另从研究成果的形式来看 ,当下 ,在中国法学界 ,“公断型”学术研究方

法被滥用的结果 ,已成为大量生产中国式专著的“流水线”。与前述美国“开

宗立派式”和“论文集式”的专著有别 ,中国不少法学著述名为“专著”,实则

采取的是撰写“教材”的手法 ,述而不著 ,过多地掺入旨在“综述”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以及他人观点的内容。这些“平淡无奇”的内容 ,多一个人写不多 ,

少一个人写不少。倘若一个学者本本“书如砖厚”,加总后“著作等身”,但有

“独立知识产权”之“洞见”却寥寥无几 ,岂不是对自己一生学术精力的无效

配置 ;普遍如此 ,岂不是造成整个社会学术资源的极大浪费。

再纯粹从学术研究的技术角度来看 ,在人类进入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

之后 ,“公断型”的研究方法也失去了原有的“核心”价值。首先 ,毋庸否认 ,

“公断型”研究成果提供的信息虽无多大创新之处 ,却有“综合性”之长。以

往 ,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济有些人学术信息缺乏之困 ,但时至今日 ,在获得各

种学术信息越来越便捷的情势下 ,“公断型”研究成果所产生的此类济困之

“正外部性”,被他人利用的价值正在不断地趋于下降。更为重要的是 ,在信

息爆炸时代 ,就一项“公断型”研究成果 ,一个学者即便以拥有综合各种观点

之“渊博学识”取胜 ,最多也不过是有“苦劳”而已 ,对学术发展并无多大之

“功劳”;相反 ,只有具备“偏执型”研究能力者 ,才能有效地处理各种纷繁复

杂的信息 ,标新立异 ,阐发各种有创新意义的理论。

综上所论 ,中国的法学研究应弘扬“偏执型”的学术风格 ,不能再将这种

良性的“偏执”斥之为“偏激”,乃至“偏颇”。一个不明自白的道理是 ,各种学

说的对抗性越强 ,较量越激烈 ,就越能推动学术水平的提升。

四、结语

总之 ,中美法学教育分别以对“法官型”人才和“律师型”人才的培养为

特点。从培养对象来看 ,两国的这一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表现为“单一型”人

才 v.“复合型”人才 ;再以培养方法观之 ,则表现为“公断型”人才 v.“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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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就中国法学教育而论 ,随着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和社会分工的不

断细化 ,应逐步废除现行的法学本科教育制度 ,实现由“单一型”人才培养模

式向“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以求提高法科毕业生的法律实践

能力 ;同时 ,对“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也将有力地促进法学与其他学科

的交叉 ,从而拓宽中国法学研究的视野 ,促进法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

面 ,对于“偏执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借鉴 ,中国应有取有舍。可以说 ,“公

断型”和“偏执型”两种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分别与中美两国法律体系之特点

相合 ,因此 ,就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两国之间基本上无多大可相互借鉴

之必要 ;但对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和法学研究的开展 ,中国应摈弃缺乏创新

动力 ,且不经济的“公断型”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术研究之风 ,大力倡导“偏执

型”模式和风格 ,在界限分明的学术对抗和攻防中 ,将中国的法学研究水平

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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